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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发财政部关于编制 2020 年度中央

和地方财政决算（草案）的通知

各市、沈抚示范区财政局:

现将《财政部关于编制 2020 年度中央和地方财政决算（草案）

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0〕41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同时，结合我省实

际，对编制 2020 年度财政决算（草案）有关工作提出以下要求，

请一并贯彻执行。

一、进一步提高决算质量

各级财政部门要及时清理核实全年预算收入、支出数据和往

来款项，严禁违规采用权责发生制虚列支出，严格按照省财政厅

加强暂付款管理要求，切实做好年终收支工作。强化合法合规性

审核，对历年反复出现、审计关注、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，进行

重点审核，发现后及时纠正。改进部门决算批复程序，完善批复

内容，着重在反馈问题、解决问题上下功夫，实现预决算闭环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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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良性循环。加强信息技术在决算管理中的应用，推动财政决算

融入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，充分利用技术手段提高决算数据准确

性和编审效率。

二、完善决算工作机制

各级财政部门要进一步完善沟通协调机制，加强财政部门内

部、上下级的横向、纵向联动，畅通与预算单位，人行、税务、

统计等部门的沟通渠道，夯实决算工作基础，为顺利开展决算工

作创造有利条件。不断提高决算编审效率，将相关工作环节尽可

能前提，确保按时报送相关数据资料。强化服务意识，确保工作

无缝衔接，决不能出现责任缺失、工作断档。加强决算培训及决

算人才培养工作，保持决算人员队伍稳定，合理储备人才，打造

干事创业敢担当的决算人才队伍。

三、加强债务决算管理

各级财政部门要高度重视地方政府债券还本付息工作，还本

付息资金要纳入预算管理并足额列支。还本支付日期应以债券实

际到期日期为准，不允许跨年跨月记账。规范使用债务还本付息

科目，债务系统、结算、决算中还本付息等数据保持一致，还本

付息支付单位要与债务系统中对应的债务人保持统一。地方政府

法定债务以外的债务还本付息支出，不得以 2020 年政府收支分类

科目“231 债务还本支出”“232 债务付息支出”列支。上报简表

前，债务管理部门、国库处（科）、预算处（科）要按照债务管理

部门要求做好债务还本付息等数据核对工作，并将对账单经三家

签字并加盖财政局公章后同时提供省厅债务办和国库处。



四、及时报送决算数据

请各市、沈抚示范区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前，将一般公共预

算收支总表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总表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

总表及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明细表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明细表电

子数据通过财政内网报送省财政厅；于 2021 年 3 月 9 日前，将本

地区全套 2020 年度财政总决算的电子文件报送省财政厅；省市正

式结算后，要将本地区全套《2020 年度财政总决算报表》（经同

级人民政府审定）按省财政厅要求及时上报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

请各市、沈抚示范区于 2021 年 3 月 9 日前，完成本地区部门

决算审核和汇总工作。按照决算会审通知要求，携带本地区部门

决算汇总表等材料，参加省财政厅组织的部门决算会审；于 2021

年 4 月 11 日前将本地区决算分析报告、专题分析（每市至少一篇）

以及部门决算分析评价工作开展情况报送省财政厅；于 2021 年 7

月 31 日前，将本地区部门决算报表报省财政厅备案。

财政总决算和部门决算具体编报事宜，省财政厅另行发文明

确。














